
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等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

我们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在查阅公司提供的相关资

料、了解相关情况后，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和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

审核说明的独立意见 

2024年1-6月，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知悉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防范大股东和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制度》等关于控

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各项规定，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

用公司资金的情形，亦不存在以前期间发生并延续到2024年1-6月的控股股东及

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不存在为子

公司之外的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况，也不存在以前年度累计至今的除子公司之外

的对外担保，对子公司担保已履行必要程序，合法合规。 

我们认为《2024年半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客观、真实、准确、完整反应了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

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 

二、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的独立意

见 

公司对 2023 年激励计划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进行调整，是基于行业客观

市场竞争环境，结合公司实际经营状况，经综合考量、审慎决策后作出的决定，

调整后业绩考核指标更具科学性和合理性，能够充分调动激励对象工作的积极



性，促进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次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公司治理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作为激励对象的关联董事李龙侠回避了表决。 

我们一致同意调整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

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刘洪波、高建萍 

 

2024 年 8 月 14 日 


